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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聯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 章 )  

《2016 年聯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規例》  

 
引言  
 
 在二零一六年五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長

官指令，根據《聯合國制裁條例》（第 537 章)（《條例》）第  3 條，

訂立《2016 年聯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規例》（《2016 年規例》）

（載於附件 A）。《2016 年規例》於二零一六年五月二十七日在憲報

刊登，並於同日生效。  
 
背景  

責任和權限  

2 .  根據《條例》第 3(1)條，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執行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部）的指示，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安理

會）議決的制裁措施。行政長官於二零一六年三月接獲外交部的指

示，須在香港特別行政區（香港特區）實施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對

中非共和國施加的制裁。《2016 年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政務

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部指示的文件，載於附件 B。  

對中非共和國的制裁   

3 .  鑑於中非共和國的安全局勢不斷惡化，影響中非以至其他地

區，安理會通過多項決議，自二零一三年起對中非共和國實施制

裁。制裁措施包括以下各項，上次於二零一五年一月經安理會第

2196 號決議更新：  

( a )  禁止直接或間接向中非共和國供應、出售或轉讓軍火及相關

軍用物資，以及提供與軍事活動有關或與提供、維修或使用

  B    

  A    



 

任何軍火和相關軍用物資有關的援助或培訓 (參閱安理會第

2127 號決議第 54 段和安理會第 2134 號決議第 40 段 )；  

 (b )  禁止根據安理會第 2127 號決議第 57 段所設立的委員會 (委
員會 )指認的人士在會員國入境或過境 (參閱安理會第 2134
號決議第 30 及 31 段 )；以及  

( c )  凍結委員會指認的人士或實體，或代表其或按其指示行事的

人士或實體或由其所擁有或控制的實體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

制的資金、其他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以及禁止向這些人士

或實體或以這些人士或實體為受益方，提供任何資金、金融

資產或經濟資源 (參閱安理會第 2134 號決議第 32、33、34
及 35 段 )。  

4 .  依據外交部的指示，香港特區根據《條例》訂立附屬法例，

以實施上述制裁。最近訂立的規例是《 2015 年聯合國制裁 (中非共

和國 ) 規例 ( 規例 )  》（第 537MB 章）（《 2015 年規例》）。

《2015 年規例》於二零一六年一月二十九日午夜十二時期滿失效。  

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  

5 .  安理會認定中非共和國局勢繼續對該區域的國際和平與安全

構成威脅，遂於二零一六年一月二十七日通過第 2262 號決議（載於

附件 C）。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通過的決定包括：  

( a )  除另有規定外，從現在至二零一七年一月三十一日，所有會

員國應繼續採取必要措施，阻止從本國境內或通過本國領土

或由其國民或利用懸掛其國旗的船隻或飛機，直接或間接向

中非共和國供應、出售或轉讓任何類別軍火或相關軍用物

資，包括武器和彈藥、軍用車輛和裝備、準軍事裝備及上述

物項的備件，以及與軍事活動有關的或與提供、維修或使用

任何軍火和相關軍用物資有關的技術援助、培訓、財政及其

他援助，包括提供武裝僱傭軍人員 (無論其是否來自本國境

內 )  (參閱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第 1 段 )；  

(b )  所有會員國應在發現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第 1  段禁止的物

項時，沒收、登記並處置 (例如銷毀、使其無法使用、儲存

或移交給原產國或目的地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處置 )  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第 1  段禁止供應、銷售、轉讓或出口的物項 (參
閱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第 2 段 )；  

  C    



 

( c )  除另有規定外，從現在至二零一七年一月三十一日，所有會

員國均應繼續採取必要措施，防止委員會指認的個人在本國

入境或過境，但本段的規定絕不強制一國拒絕本國國民入境

(參閱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第 5 及 6 段 )；以及  

(d )  除另有規定外，從現在至二零一七年一月三十一日，所有會

員國均應繼續毫不拖延地凍結其境內由委員會指認的個人或

實體，或代表它們或按它們指示行事的個人或實體或由它們

擁有或控制的實體，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資金、其他金

融資產和經濟資源；再者，所有會員國均應繼續確保本國國

民或本國境內任何個人或實體均不向上述個人或實體或以這

些個人或實體為受益方，提供任何資金、金融資產或經濟資

源 (參閱安理會第 2262 號決議第 8、9、10 及 11 段 )。  

《2016 年規例》  

6 .  《2016 年規例》 (載於附件 A)旨在實施安理會第 2262 號決

議對中非共和國的制裁措施。2016 年規例的主要條文包括：  

( a )  第 2 及 3 條禁止向中非共和國或若干人士供應、售賣、移轉

和載運禁制物品 (即軍火或相關物資 )；  

(b )  第 4 條禁止向若干人士提供關於軍事活動或關於提供、維修

或使用任何禁制物品的協助或訓練；  

( c )  第 5 條訂明禁止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

或經濟資源，或處理若干人士或實體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

或經濟資源；  

(d )  第 6 條禁止若干人士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境；  

( e )  第 7 條訂明禁止若干人士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境

的例外情況；  

( f )  第 8 至 10 條就在以下方面批予特許，作出規定：供應、售

賣、移轉或載運禁制物品；向若干人士提供協助或訓練；以

及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或處理若干人士或實體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g )  第 32 條訂明行政長官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將委員會所

指認的人士或實體，指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根據

2016 年規例對其實施金融制裁；以及  

(h )  第 34 條訂明《2016 年規例》於二零一七年一月三十一日午

夜十二時期滿失效。  

附件 D 載有與《2015 年規例》相比較，標明改動事項的文本，方便委

員參閱。  

建議的影響  

7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2016 年規

例》不會影響《條例》的現行約束力，對財政、公務員、經濟、生

產力、環境、可持續發展、家庭或性別議題均無影響。《2016 年規

例》如產生額外執法工作，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  

宣傳安排  

8 .  我們已於二零一六年五月二十七日（即《2016 年規例》刊登

憲報當日）發出新聞稿。  

關於中非共和國及該國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資料  

9 .  關於中非共和國、對該國實施制裁措施的背景，以及中非共

和國與香港特區的雙邊貿易關係等資料，請參閱附件 E。  

徵詢意見  
 
10. 請委員注意當局根據《2016 年規例》在香港特區實施安理會

第 2262 號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一六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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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2016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規例  

關於中非共和國的資料  

國 家 背 景 資 料  

 中 非 共 和 國 是 非 洲 中 部 的 內 陸 國 家 ， 北 鄰 乍 得 ， 東 北 毗 鄰 蘇 丹 ，

東 接 南 蘇 丹 ， 南 界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及 剛 果 共 和 國 ， 西 連 喀 麥 隆 ， 總 面

積 622  984 平方公里 註 1，人口在二零一三年估計約有 470 .9 萬，首都

設 於 班 吉 。 中 非 共 和 國 在 一 九 六 零 年 宣 告 獨 立 。 該 國 二 零 一 三 年 的 國

內生產總值為 15 .85 億美元 (即 122 .9 億港元 )。二零一四年進口和出

口商品貨值分別為 2 .55 億美元 (即 19 .8 億港元 )和 9 ,000 萬美元  (即

6 .98 億港元 )  註 2。  

聯 合 國 對 中 非 共 和 國 的 制 裁  

2 .  中 非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零 年 獨 立 至 今 共 有 五 名 總 統 ， 當 中 四 人 均 遭 違

憲 手 段 撤 職 ； 國 家 權 威 在 該 國 多 處 地 方 都 十 分 薄 弱 。 北 部 地 區 族 裔 關

係 緊 張 ， 加 上 上 帝 抵 抗 軍 (上 帝 軍 )的 出 現 ， 令 該 國 局 勢 更 為 動 盪 。 上

帝 軍 是 為 人 所 知 手 段 殘 酷 的 武 裝 組 織 ； 局 勢 動 盪 令 該 國 數 十 年 來 陷 於

癱瘓，人民被迫逃離家園，流離失所。 註 3  

                                                 

註 1  資料來源：聯合國統計司出版的《 世 界 統 計 袖 珍 手 冊 》 ，網址為  

h t tp : / /unstats .un.org/unsd/pocketbook/World_Stat is t ics_Pocketbook_2015_edit ion.pdf  

註 2  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出版的《國際貿易統計》，網址為  

h t tp : / / s t a t . w to . o r g / Co u n t r y Pr o f i l e / W S D B Co un t r y P F V i e w . a s p x ? L a n gu ag e = E & C o u n t r y = C F  

註 3 資料來源：聯合國政治事務部門，網址為  

h t tp : / / w w w .u n . o r g / w c m/ c o n te n t / s i t e /u n d p a / ma i n / a c t iv i t i e s _ b y _ r eg ion / a f r i c a / c en t r a l_ a f r i c an_ r ep u b l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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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該 國 上 一 次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經 歷 動 亂 ； 塞 雷 卡 反 政 府 聯 盟 當

時 發 動 連 串 襲 擊 事 件 ， 叛 亂 最 終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結 束 ， 總 統 博 齊 澤

( F r a n ç o i s  B o z i z é )  被迫流亡。當時的總理譚蓋伊 ( N i c o l a s  T i a n g a y e )臨

危 受 命 ， 領 導 過 渡 政 府 重 建 國 家 治 安 ， 為 民 主 選 舉 鋪 路 。 不 過 ， 自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起 ， 該 國 東 北 部 地 區 的 武 裝 衝 突 升 級 ， 而 該 國 的 人 道 主

義情況正不斷惡化，全國人民幾乎無一倖免。  

4 .  鑑 於 該 國 局 勢 持 續 惡 化 ， 治 安 崩 潰 ， 侵 犯 人 權 事 件 遍 及 全 國 (特

別 是 前 塞 雷 卡 叛 軍 和 民 兵 團 體 的 侵 犯 人 權 行 為 )，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安理會 )遂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一致通過第 2127 號決議，授權非

洲 主 導 的 中 非 共 和 國 國 際 支 助 團 平 定 激 增 的 暴 力 事 件 ， 並 調 派 法 國 部

隊 予 以 協 助 。 該 項 決 議 亦 對 中 非 共 和 國 施 加 制 裁 ， 包 括 為 期 一 年 的 禁

運 ， 禁 止 向 該 國 出 售 或 轉 讓 任 何 類 別 的 武 器 (包 括 彈 藥 、 軍 用 車 輛 和

準 軍 事 裝 備 )。 由 於 認 定 中 非 共 和 國 局 勢 繼 續 對 該 區 域 的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 安 理 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通 過 第 2134 號 決

議 ， 擴 大 對 中 非 共 和 國 的 制 裁 範 圍 ， 當 中 包 括 為 期 一 年 的 旅 行 禁 令 和

金 融 制 裁 。 註 4 安 理 會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通 過 第 2262 號 決

議 ， 把 武 器 禁 運 、 針 對 若 干 人 士 的 旅 行 禁 令 和 金 融 制 裁 延 長 至 二 零 一

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註 4 第 3 至 4 段所載資料的來源：聯合國新聞中心，網址為 http://www.un.or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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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與 中 非 共 和 國 的 貿 易 關 係  

5 .  二 零 一 五 年 ， 中 非 共 和 國 在 香 港 的 世 界 貿 易 伙 伴 中 排 行 第 184

位，貿易總值為 740 萬港元，當中輸往中非共和國的出口總值為 730

萬港元，由中非共和國進口的貨物總值則為 7 萬港元。香港與中非共

和國的貿易額摘要如下：  

 香 港 與 中 非 共 和 國 的 貿 易 額  [價值以港幣 (百萬元 )計 ] 

項 目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零 一 五 年  

( a )  輸往中非共和國的出口總值  23 .3  7 .3  

        ( i )  港產品出口  0 . 1 註 5  0 .1 註 6  

        ( i i )  轉口貨物  23 .2 註 7  7 . 2 註 8  

(b )  由中非共和國進口的貨物總值 0 .006 註 9  0 . 07  註 1 0  

貿 易 總 值  [ (a )+ (b ) ] 23 .3  7 .4  

二零一五年，中非共和國與內地之間，有價值 730 萬港元的貨物經香港

轉運 (佔中非共和國與內地貿易總值的 2 .2%註 1 1 )，當中 4 萬港元的貨

                                                 

註 5 二零一四年，輸往中非共和國的港產品出口項目包括雜項製品 (79.5%)；及無須按產

品類型而分類的特別交易及貨物 (20.5%).。  

註 6 二零一五年，輸往中非共和國的港產品出口項目包括雜項製品 (90.7%)；及無須按產

品類型而分類的特別交易及貨物 (9.3%) 

註 7 二零一四年，輸往中非共和國的轉口貨物包括電訊及聲音收錄及重播器具及設備

(91.7%)；辦公室機器及自動資料處理 (3.0%)；以及通用工業機械及設備，及機器零

件 (1.4%)。  

註 8 二零一五年，輸往中非共和國的轉口貨物包括電訊及聲音收錄及重播器具及設備  

(94.7%)；電動機械、器具及用具，及其電動部件 (2.4%)；以及雜項製品 (1.2%)。 [電

訊及聲音收錄及重播器具及設備 ]  轉口貨物的減少，主要是由於轉口的電訊及聲音

收錄及重播器具及設備在二零一五年減少 68%，而該項目在二零一四年佔總轉口貨

物的 92%。   

註 9 二零一四年，由中非共和國進口的貨物包括無須按產品類型而分類的特別交易及貨

物 (100.0%)。  

註 1 0 二零一五年，由中非共和國進口的貨物包括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水生無脊椎

動物，及其配製品 (98.6%)；以及無須按產品類型而分類的特別交易及貨物 (1.4%)。

進口的貨物增加，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一五年有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水生無脊

椎動物，及其配製品進口，而該項目在二零一四年時並沒有從中非共和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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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由中非共和國輸往內地，其餘 720 萬港元的貨物則由內地經香港輸

往中非共和國。  

6 .  安 理 會 現 時 對 中 非 共 和 國 實 施 的 制 裁 ， 不 大 可 能 對 香 港 與 中 非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貿 易 造 成 顯 著 影 響 ， 原 因 是 兩 地 貿 易 涉 及 的 主 要 商 品 種 類

與 軍 火 及 相 關 物 資 無 關 。 此 外 ， 鑑 於 兩 地 之 間 的 貿 易 額 相 當 小 ， 聯 合

國對中非共和國實施的制裁不大可能對香港的經濟造成顯著影響。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註 1 1   該百分比是根據中國海關統計數字及香港貿易統計數字估計。計算的百分比只作

指示用途。  




